
附件三： 上海师范大学天华学院
合作办学项目学生

双学位专项奖学金留学类申请表

姓名 性别 联系方式

学院 班级 学号

申请

类别

留学期间

GPA

留学期间

所有科目

成绩达到 B

以上

留学期间

先进事迹

学院

推荐

意见

国交处

推荐意见

备注：

由学生自荐、各学院/专业推优、学生答辩等形式全面考察学生留学期间的表现，经双学位专项奖学

金评审组综合评定后确定一、二、三等奖人选。

一等奖给予3000元/人的奖励；二等奖给予2000元/人的奖励；三等奖给予1000元/人的奖励。

留学类 一等奖☐ 二等奖☐ 三等奖☐

专业主任：

（副）院长：

学院盖章：

日期：

辅

外方合作院校及专业


